
巴克磁球列為應施檢驗玩具商品

說明會 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二組 

108年1月21日(臺北) 

108年1月22日(臺南) 

108年1月23日(臺中) 



報告大綱  

一、緣起 

二、評估巴克磁球列檢 
          (一)國內管理現況及列檢前後管理法規說明 
          (二)評估列檢歷程 
          (三)評估列檢內容(市購計畫、國內外管理現況及事故統計) 

三、巴克磁球列檢規定及規劃 
(一)巴克磁球列檢規定 
(二)列檢規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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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起(1/3) 

106年11月案例 

高雄10歲男童先後
誤吞7顆巴克磁球，
造成腸穿孔 

 

磁球貫穿腸
胃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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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起(2/3) 

106年11月案例 

高雄7歲男童，在弟
弟面前表演，陸續
吞下3顆巴克磁球，
造成腸穿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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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起(3/3) 

107年7月案例 

臺中1歲女童，堂哥
攜帶玩耍，誤吞18
顆巴克磁球，造成
腸穿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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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巴克磁球列檢(1/13) 

          消費者保護法/商品標示法 

(一)國內管理現況及列檢前後管理法規說明 

 

國內管理現況(列檢前) 

 屬一般商品，受消費者
保護法及商品標示法規
範 

 市場隨機取樣 

 

 

 

列檢後(應施檢驗商品) 

 除須符合消費者保護法
及商品標示法外，並應
符合商品檢驗法 

 進入市場前須強制報驗
及檢驗 

 市場隨機檢驗或檢查 

 

 

 

 

列檢 

實施日期 



100年-
106年 

106年
11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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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屬一般商品 

 依據行政院消保處101年8月22日巴
克球磁鐵之安全事宜會議決議辦理，
即市售「巴克磁球」產品，除應依
「商品標示法」第9條標示外，亦應
依同法第10條標示「14歲以下兒童不
得使用」、「不得吞食」、「裝有心
律調整器之民眾請避免使用」等警語，
現行係以標示管理為主 

 

 

 

 

 發生2起兒童使用巴克磁球造
成腸穿孔事故 

 

 

評估巴克磁球列檢(2/13) 

(二) 評估列檢歷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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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7.7 : 發生1起兒童使用巴克
磁球造成腸穿孔事故 

 107.7.19: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
召開巴克磁球產品之消費者保
護事宜會議，請本局評估強化
管理措施 

評估巴克磁球列檢(3/13) 

 107.1.25:本局召開「巴克磁球
產品之精進管理措施研商會
議」，決議啟動市場購樣計畫，
並蒐集各國管理情形 

★ 107.2-3市場購樣計畫評估(如
第10-14頁) 

★ 107.2-107.7致函駐外單位蒐
集各國管理情形 

 
107年 

7月 
 

 
107年 
1-7月 

 



107年 
7-12月 

 
108年 
1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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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8.1:辦理列檢規劃說
明會，確認產業因應調
適及列檢時間 

 107.10:向行政院消費者保
護處提報管理措施報告 

 針對市購42件巴克磁球，
依消費者保護法第36條經
同法第33條調查，判定有
損害消費者生命、身體或
有損害之虞，命廠商限期
下架回收及改善 

評估巴克磁球列檢(4/1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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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巴克磁球列檢(5/13) 

(三)評估列檢內容 

市場宣稱 
      調查 
     (市購計畫) 

 國內外管
理情形 

   國外 
   事故統計 

評估結論(是否加強管理予以列檢?) 

 科學數據 
(市購計畫) 

 業者反映
意見 

       (市購計畫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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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巴克磁球列檢(6/13) 

科學數據(市購計畫) 
 購樣範圍: 21處全臺實體店面； 21處各大網路平台，合

計42件樣品 

 執行期間:107.2.2-3.20 

 評估對象:14歲以下兒童之安全性 

 商品品質：經檢測小物件、磁性物及磁性零組件，42
件巴克磁球之磁通量指數達60至1,200 kG2mm2，且均
完全置入測試圓筒 (小物件)，未符合CNS 15503「兒童
用品安全一般要求」第4.3節物理性要求，即未符合
CNS 4797-3「玩具安全－第3 部：機械性及物理性」
之規定 

 商品標示：依「商品標示法」第9條及第10條規定檢視，
34件商品中文標示未符合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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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巴克磁球列檢(7/13) 

 態樣 件數 

1.商品本體/包裝無商品標示及警語 3 

2.宣稱為玩具(使用商品檢驗標識) 5 

3.商品本體/包裝有商品標示及警語，
且未宣稱適用年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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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計 21 

市場宣稱調查-21處店面購樣之巴克磁
球廣告宣稱調查 

商品檢驗標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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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巴克磁球列檢(8/13) 

 態樣 件數 
1.商品本體/包裝無商品標示，

但網站廣告內容有宣稱非供14
歲以下兒童使用相關警語 

3 

2.商品本體/包裝無商品標示，
但網路分類標題宣稱為「玩
具」，惟網站廣告內容有宣稱
非供14歲以下兒童使用相關警

語 

6 

3.商品本體/包裝商品無標示，

但網路分類標題宣稱「玩具」 
5 

4.商品本體/包裝商品無標示，

但網路分類標題宣稱為「玩具」
及內容宣稱適用年齡為兒童 

7 

合計 21 

市場宣稱調查-21處網路平台購樣之巴
克磁球廣告宣稱調查 

範例圖 

4.內容宣稱
為玩具 

2. / 3. 
網路分類標題宣
稱為玩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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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巴克磁球列檢(9/13) 

 業者反映意見(市購計畫) 

反映 
意見 

2.市購計畫要求改善措施，
是否具公平性，仍有許多
網路賣家不知道? 

1.依本局新聞稿，於商品標
示警語，為何本次市購計
畫仍會被要求改善? 

3. 巴克磁球非玩具商品，
為何依玩具標準檢測後，
要求改善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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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已於107年7月自網路
下架，為何107年11
月仍收到函文? 

本局於101年發布新聞稿，隨著
發生兒童危害事故，啟動市購
計畫及評估作業，確認對有損
害消費者生命、身體或有損害
之虞，才要求下架回收及改善 

僅能就市購計畫購樣範圍的
商品，進行要求 
未來經列為應施檢驗玩具商
品，本局將透過多元方式，
持續向各界宣導 

市購計畫執行期間為107年2
月至3月，後續於107年11月
依「消費者保護法」進行後
續要求改善事宜，產生購樣
與下架的時間落差 

發生危害對象為兒童，市購計畫係
以國家標準CNS 15503「兒童用
品安全一般要求」進行評估 

本次要求係依「消費者保護法」規
定及相關程序要求改善，非以玩具
商品規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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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巴克磁球列檢(10/13) 

 國內外管理情形 

我國 
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韓國 
、歐盟等 

美國(2015)、加拿大
(2013)、澳洲(2012)
及紐西蘭(201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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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巴克磁球列檢(11/13) 

 國外事故統計 
日本 

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國民生活中心於2018年4月19日提出「幼兒誤
吞巴克磁球事故報告」統計自2010年10月至2018年3月已發生
124件兒童誤吞巴克磁球事故，其中發布相關病例報告有5件為
胃壁與腸壁穿孔，37件為小腸穿孔 

 東京都生活文化局於2017年11月提出「磁石安全使用調查報
告」，與1,000位家長進行訪談，指出1至3歲兒童，超過80%
有誤吞的經驗，149件中有誤吞經驗，以1歲左右佔42.3%最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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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巴克磁球列檢(12/13) 

 國外事故統計 
美國 

       依據國家電子傷害監控系統(National Electronic Injury   
Surveillance System)，2017年發生109件誤吞磁鐵商品案例，
依年齡別通報件數: 

 

 
歲數 件數 比率   件數 比率 

0歲-1歲 33 30.1% 8歲-9歲 7 6.5% 

2歲-3歲 25 22.9% 10歲-11歲 6 5.5% 

4歲-5歲 22 20.2% 12歲以上 6 5.5% 

6歲-7歲 10 9.3% 合計 109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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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巴克磁球列檢(13/13) 



巴克磁球列
檢規定 

1.商品檢驗法 
(法源依據) 

4.玩具商品 
   標示規定 
 玩具商品標

示基準 
 商品檢驗標

識使用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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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玩具檢驗標
準及作業規
定 

 國家標準 
 檢驗方式: 

 監視查驗 
 驗證登錄 

2.列檢範圍 
(巴克磁球範圍) 

巴克磁球列檢規定及規劃(1/9) 

(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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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克磁球列檢規定及規劃(2/9) 

1.商品檢驗法(法源依據) 

 第3條 

為保障商品安全性及維護消費者之權益，對於經
評估為高風險性之商品，由本局公告實施強制檢
驗 

 第6條 

經指定公告為應施檢驗之商品，凡國內產製或進
口前，須經檢驗合格，符合檢驗規定後，始得運
出廠場或輸入 

2.列檢範圍: 巴克球磁性組(不論形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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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克磁球列檢規定及規劃(3/9) 

3.檢驗標準及作業規定 

 國家標準 

CNS 4797-3「玩具安全－第3 部：機械性及物理性」 

4.30.2(a)所有其他具有磁性物及磁性零組件之玩具 

任和收到時為散裝之磁性物或磁性零組件，當依5.32(磁通量
指數量測)測量時，應具有低於50kG2mm2(0.5T2mm2)之磁通
量指數，或當依5.2(小物件)測試時，應不完全置入測試圓筒 

 

 

磁通量測試(測試棒) 小物件測試圓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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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克磁球列檢規定及規劃(4/9) 

3.檢驗標準及作業規定 
檢驗方式:「監視查驗」或「驗證登錄」 

方式 依據 模式 主要方式 商品標識 

監視 

查驗 

商品監
視查驗
辦法 

- 每批輸入及出廠產品皆
須報驗 

1. 符合檢驗規定，取得
查驗證明並於商品本
體/包裝貼附商品檢驗
標識後，始得運出廠
場或輸入 

2. (玩具商品)連續3批合
格，始可申請自印商
品檢驗標識 

驗證 

登錄 

商品驗
證登錄
辦法 

模式2 

+ 

模式3 

模式2：代表樣品+技
術文件  →型
式試驗報告 

模式3：確保及聲明產
品與模式2原
型式一致 

商品本體/包裝貼附自印商
品檢驗標識後，始得運出
廠場或輸入 



監視查驗程序 

巴克磁球列檢規定及規劃(5/9) 

銷售 查驗 報驗 

1.填具申請書 
2.檢附廠商證明文件 
3.繳交規費 

1.受理報驗 
2.逐批按機率抽樣檢驗 
  及查核中文標示 
3.核發查驗證明或 
  不合格通知書 

 合格者始可於
市場陳列銷售 

 可申請自印商
品檢驗標識 

 

市 場 報驗義務人 標準局及轄區分局 

後市場監督 

文件 

標示 

貨證
相符 

檢驗 

中文標示 

申請書 

申請資料 

報單/出廠發票 

公司登記文件/
報驗義務人文件 

其他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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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00000 
批號：0807001 



玩具商品監視查驗流程 

巴克磁球列檢規定及規劃(6/9) 

逐批查驗：約7天 
檢驗首10批； 

不合格部分連續10批合格 

抽批查驗 
採50%隨機抽批(OK) 

再連續50批符合者 採20%隨機抽批  

抽中批：約7天 未抽中批 

後市場管理 
市購檢驗及市場檢驗 

依據 
檢驗標準執行檢驗 

書面核放 

不合格 

依據檢驗標準執行 

不合格 

註：檢驗時限為取樣之樣品送達檢驗單位起算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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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批查核 

50% 50% 



巴克磁球列檢規定及規劃(7/9) 

自行在商品本體上
標印商品檢驗標識 
逕行運出廠場 
或辦理通關銷售 
（不必逐批報驗），
但本局可隨機執行
邊境/市場查核作業 

1.申請書 
2.型式試驗報告(自行 
送指定試驗室檢驗) 
3.符合型式聲明書 
4.指定之相關資料 
   及技術文件 

1.審查核可 
2.核發驗證登錄證書 

報驗義務人 標準局及轄區分局 市 場 

檢驗 審核 銷售 

後市場監督 

辦理時間： 
14個工作天（等待補送資料之時間不計）， 
另抽測樣品者加計7個工作天 

玩具商品驗證登錄程序 

R00000 
批號：08070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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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克磁球列檢規定及規劃(8/9) 

4. 玩具商品標示規定： 

 商品檢驗標識(範例)  玩具商品標示基準(範例) 

M00000 
批號:0807001 

自印標識 

本局印製商品檢驗標識 

連續3批合格，始
可申請自印商品檢
驗標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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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克磁球列檢規定及規劃(9/9) 

(二) 列檢規劃 

 前市場管制 

 後市場監督 

 加強宣導 

列檢 

實施日期 

 法制預告:108年2月-4月 

 產業調適期:6個月 

 週知業者列檢調適:業者自行評估玩具商品安全性，

未符合安全者，採行商品改製或下架等方式調整 

 

法制公告: 

108年10月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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